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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动态

法律科技与社会治理实验室揭牌仪式举行

  本报讯 记者黄洁 日前，“人工智能与纠纷解决论坛（2025）”暨
法律科技与社会治理实验室揭牌仪式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与会专家
学者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在纠纷解决领域的应用实践与前沿发展，
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助力法律纠纷解决的理论基础与实现路径。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郑新业表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深入推进，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快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对纠
纷解决体系提出了新挑战和新机遇。他强调，人工智能的应用不是对
法治的替代，而是对法治的重塑和助力，坚守公平正义的底线，推动
形成以人为本、技术可控、权责清晰的智慧治理生态是法学界的共同
时代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杨东表示，学院高度重视法律科技创
新，始终致力于推动法律科技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发展。实验室的共
建是学院探索前沿科技与法治融合的重要举措。学院近期将重磅发
布“涉外法治大模型”，以进一步服务国家涉外法治体系建设与国际
竞争新格局。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将立足中国实际，面向世界前沿，坚持理
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相结合，推进人工智能与法学教育、科学研究和
社会服务的深度融合。法律科技与社会治理实验室将在技术研发方
面与各界人士合作，开发具有实际用途的模型；同时在理论层面进
行深入反思，并在人才培养、课程研发、教材建设等方面推进一系列
工作。

涉外法治人才领航启行项目开班仪式举行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近日，复旦大学法学院与上海市律师协会
合作意向书签约仪式暨涉外法治人才领航启行项目开班仪式在复旦大
学举行。双方将携手打造“涉外法治人才”分阶培育计划，以分阶段、系
统化、实践导向的培养体系为依托，塑造一批兼具国际视野、掌握核心
知识、拥有实践素养的涉外法治人才。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杜宇表示，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涉外
法治人才培养已成为国家战略需求，更是推动中国法治走向世界舞
台中央的关键所在。复旦大学法学院作为国内法学教育的重要阵
地，始终以国家战略为导向。他坚信，通过双方的紧密合作，定能培
养出一批高素质的涉外法治人才，为中国法治的国际化进程注入强
劲动力。
  此次签约合作是复旦大学法学院与上海市律师协会在涉外法治
人才培养领域的重要里程碑。双方将以此次合作为新起点，深化协同
联动，共同探索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新模式、新路径，为国家输送更多精
通国际规则、擅长涉外法律事务的专业人才，助力我国在全球法治舞
台上展现中国担当，为推进涉外法治建设、维护国家主权与利益贡献
坚实力量。

“教育4.0”家事法教研改革发展论坛举行

  本报讯 记者战海峰 日前，由西南政法大学主办的“教育4.0”家
事法教研改革发展论坛举行。本次论坛以“数字赋能法律教育”与“课程
思政协同育人”为核心议题，吸引了全国多所高校专家学者参与，共探
家事法学教育改革新路径。
  西南政法大学婚姻家庭继承法教研室主任朱凡表示，本次论坛
直面AI技术革新与教育初心平衡的挑战，既探索了智慧工具在家事
法教学中的创新应用，也深化了课程思政与专业教育的融合路径，为
培养“技术赋能、德法兼修”的新时代法律人才提供了实践范本。未
来，西南政法大学将继续引领家事法学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人文价值
深挖的双轨探索。

应对单边制裁的涉外法治理论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张驰 近日，应对单边制裁的涉外法治理论研讨会
在天津大学法学院举行。
  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孙佑海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幻莫测，某些国
家在全世界范围内肆意发动单边制裁，严重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破坏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本次研讨会的举行恰逢其时，为我国维护
国际法治建言献策。
  本次研讨会为应对单边制裁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对
于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法律秩序具有积极意义，彰显了天津大学
法学院在服务国家战略、推动涉外法治建设上的责任担当。未来，天津
大学法学院将继续发挥学科优势，深化国际法前沿问题研究，为维护国
家利益、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

□ 魏东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6月发布的《全国法
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
《昆明会议纪要》）第二条第（二）项中的第一、
第三自然段，专门规定了代购者代购毒品“未
从中牟利”行为的定性处理问题。但是，理论
上和实务中对代购者代购毒品“未从中牟利”
的实质含义与定性处理，均出现了一些争议，
有必要作出再解释。主要有以下两个问题需
要厘清。

  代购者代购毒品“未从中牟利”
的实质含义

  《昆明会议纪要》第二条第（二）项中的第
一、第三自然段并没有直接对代购者代购毒品
“未从中牟利”的含义作出明确规定，因此，代
购者代购毒品“未从中牟利”的具体含义，需要
以代购者代购毒品“从中牟利”的反对解释为
基础，进一步对代购者代购毒品“未从中牟利”
的具体含义进行实质判断。例如，根据《昆明会
议纪要》第二条第（二）项中的第二自然段的规
定，代购者加价或者变相加价属于“从中牟
利”，变相加价包括“代购者收取、私自截留部
分购毒款、毒品，或者通过在交通、食宿等开销
外收取‘介绍费’‘劳务费’等方式从中牟利
的”，而“代购者从托购者事先联系的贩毒者
处，为托购者购买仅用于吸食的毒品，并收取、
私自截留少量毒品供自己吸食的”则属于“未
从中牟利”。

  但是，在代购者代购毒品“未从中牟利”的
实质判断中，如何认定“收取、私自截留少量毒
品供自己吸食”，还存在以下两个疑问：一是
“收取、私自截留”的方式是否有限定，二是“少
量毒品”的上限标准如何限定。总体上看，这两
个疑问恰恰是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予以明确而
未明确的内容。对此，笔者认为应当考虑作出
如下限定：
  首先，“收取、私自截留”的方式，原则上限
于代购者“代购过程中蹭吸”少量毒品的方
式，而一般不能将代购结束后“收取、私自截
留”少量毒品并留作“余粮”的情形认定为“未
从中牟利”。否则，这条规定就与“代购者收取、
私自截留部分购毒款、毒品……属于变相加
价”的规定相矛盾，不符合体系解释的要求。有
学者认为，代购者“代购过程中蹭高消费”，也
“应当认定牟利实质”，属于“代购者收取、私
自截留部分购毒款”，但是这种观点值得商
榷。代购者“代购过程中蹭吸”“代购过程中蹭
高消费”均属于托购者所付出的成本开支，同
属于“跑腿型代购”，依法均应认定为代购者
“未从中牟利”。
  其次，“少量毒品”的上限标准，应限定为
“代购过程中蹭吸”所可能需要的毒品数量。有
的代购过程持续一天，“代购过程中蹭吸”毒品
数量很少；有的代购过程需要持续数日，则“代
购过程中蹭吸”毒品数量略有增加。对此，应根
据代购过程持续时间长短、代购者吸毒量大小
等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判断，以此来确定“少量毒
品”的上限标准。
  此外，个别情况下，代购者在代购结束后只
顺带拿走了1至2包零包毒品留作“余粮”的情
形，仍然属于没有明显超出“代购过程中蹭吸”
的范围，也可以认定为实质上“未从中牟利”。

  代购者代购毒品“未从中
牟利”的定性处理

  《昆明会议纪要》第二条第（二）项
中的第三自然段对代购者代购毒品“未
从中牟利”的定性处理，规定了代购者
“因运输毒品被查获的，一般以运输毒
品罪定罪处罚”。其中，有以下两个疑问
值得分析研究：
  其一，代购者代购毒品过程中“因
运输毒品被查获的，一般以运输毒品罪
定罪处罚”，是否还需要有“毒品数量达
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
量标准的”特别限定条件？对此，笔者认
为，在对代购者代购毒品“未从中牟利”
的行为定性为运输毒品罪定罪时，应当
比照《昆明会议纪要》第二条第（一）项
中的第五自然段的规定，即“吸毒者因
运输毒品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其有实
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的故意，毒品数
量达到上述最低数量标准的，一般以运
输毒品罪定罪处罚”，依法将“毒品数量达到刑
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作
为代购者代购毒品“未从中牟利”的行为定性为
运输毒品罪的特别限定条件。相应地，代购者代
购毒品“未从中牟利”的行为，在运输过程中被
查获，没有证据证明代购者是为了实施贩卖毒
品等其他犯罪，在不具备“毒品数量达到刑法第
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特别限
定条件时，对代购者不以犯罪论处，以确保代购
者与吸毒者（托购者）在实施相同行为时作出相
同处理。
  其二，在代购者代购毒品“未从中牟利”的

行为构成非法运输毒品罪的条件下，托购者是
否与代购者一起构成运输毒品罪的共同犯罪？
对此，笔者认为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应当认定托
购者与代购者一起构成运输毒品罪的共同犯
罪。主要理由在于：托购者在主观上明知代购者
必然实施购买、运输、持有毒品等行为，托购者
与代购者之间存在稳定明确的犯意联系，代购
者在二人共同故意范围内所实施的行为不法应
共同归属于二人。因此，在代购者代购毒品“未
从中牟利”的行为构成非法运输毒品罪的条件
下，依法应当认定托购者与代购者构成运输毒
品罪共同犯罪。

□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家训是中国历史上的家长用于训诫、教育
子弟后代的文字，包括家诫、家规、家范、家箴、
庭诰、遗训等形式。此外，父兄以及长辈写给子
弟等晚辈的劝谕性家书，也可归入此类。家训的
产生和发展源远流长，从周文王的《诏太子发》
算起，成文的家训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历
代的名人志士、文豪学者、文武大臣、书香之家、
世仕之族，多以家训的形式训诫子弟、垂饬
后代。
  家训中属于家诫类的，如三国时期王昶的
《家戒》、李秉的《家诫》等；属于庭诰类的，如南
朝宋颜延之的《庭诰》、清康熙的《庭训格言》等；
属于家训类的，如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
训》、南北朝时期王褒的《幼训》、北宋包拯的《诫
廉家训》、南宋陆游的《放翁家训》、明庞尚鹏的
《庞氏家训》、明末清初人朱伯庐的《朱子家训》
等；属于家范类的，如北宋司马光的《家范》、袁
采的《袁氏世范》等；属于家箴类的，如元郝经的
《家人箴》、明方孝孺的《家人箴》、清张英的《聪
训斋语》等；属于家规类的，如明徐三重的《家
则》等；属于遗训类的，如东汉赵咨的《遗书敕子
胤》、三国时期向朗的《遗言戒子》等。
  大体而言，家训的内容包括修身、治家、处
世、为学、立志、气节、为政等几个方面，其中又
以修身、处世、治家为主。由于中国封建时代盛
行宗法制度下的大家族，所以治家不仅是父慈

子孝、耕读传家，还包括有关宗族礼法、墓域祠
堂、田产房屋、奴仆侍役等方面的规定，这自然
也包含了大量的法律内容。
  第一，三纲五常是中华法系的指导思想，也
是法律制度的核心。因此，恪守三纲五常是家训
中最重要的内容。
  明代学者薛瑄的《戒子》载：“人之所以异
于禽兽者，伦理而已。何谓伦？父子、君臣、夫
妇、长幼、朋友五者之伦序是也。何谓理？即父
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
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于伦理明而且尽，始得
称为人之名。苟伦理一失，虽具人之形，其实与
禽兽何异哉……其或饱暖终日，无所用心，纵
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体百骸之安，耽嗜于
非礼之声色臭味，沦溺于非礼之私欲宴安，身
虽有人之形，行实禽兽之行。仰贻天地凝形赋
理之羞，俯为父母流传一气之玷，将何以自立
于世哉？汝曹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伦理，乃
吾之至望也。”意思是，人之所以与禽兽不一
样，是因为人有伦理。什么是伦？伦就是父子、
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者的伦序。什么是理？
理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
序、朋友有信这五种天理。明白伦理的含义，而
且尽力去做，才可被称为人。假如失去伦理，虽
然具有人的外形，其实与禽兽没有什么不同。如
果有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放纵耳目口鼻的欲
望，肆意追求身体各部的安适，沉醉于不合礼法
的声色美味，深溺于不合礼法的私欲安宁，身体
虽然有人的外形，行为其实是禽兽的行为。为
天地创造他的形理留下羞耻，为父母传给他的
精神元气留下玷污，这样的人将靠什么立于天

地之间呢？你们要努力、要恭敬、要竭尽全力完
善伦理，这就是我的期望。
  第二，在个人、家族和国家三者的利益关系
中，家族利益重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高于
一切。
  颜之推《颜氏家训》载：“夫生不可不惜，不
可苟惜……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
也。”意思是，生命不可不珍惜，但也不可吝惜。
牺牲自己以保全家庭，捐躯以帮助国家，这些都
是君子为之不惜生命的。
  朱伯庐《朱子家训》载：“读书志在圣贤，非
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意思是，读
书要有远大的志向，不在于追求功名；当官要心
怀君主和国家，不能只顾自己性命和利益。
  第三，为政要依法办事。宋代经学家、史学
家胡安国的《与子寅书》载：“又谨三尺，考求立
法之意而操纵之，斯可为政，不在人后矣。汝勉
之哉！”意思是，要谨守法律，考求立法的原意而
使用法律，这样才可正确处理政事，不落后别
人。你们可要努力啊！
  第四，要以违法受罚而深感耻辱。西晋大臣
羊祜《诫子书》载：“若言行无信，身受大谤，自入
刑论，岂复惜汝？耻及祖考！”意思是，如果你们
言行不讲信用，会受到别人的攻击，遭到刑法审
判，谁还能怜惜你们？连祖先父母都要蒙受耻
辱。颜之推《颜氏家训》载：“窃人之财，刑辟之所
处；窃人之美，鬼神之所责。”意思是，偷窃他人
财物，要受到刑法惩罚；窃取他人美名，则要受
到鬼神的谴责。
  朱柏庐《朱子家训》载：“居家戒争讼，讼则
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意思是，家庭之

间要避免争吵，因为争吵必然带来灾祸。为人处
事要少说话，因为言语一多必然出现失误。
  第五，为人要清廉。“公生明，廉生威”是古
人的一种信念，多被写入家训，世代相传。
  李秉《家诫》载：“清慎之道，相须而成。”意
思是，清廉与谨慎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包拯《诫
廉家训》载：“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
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
吾志，非吾子孙。”意思是，后世子孙做官的人
中，有为官不廉，贪赃枉法者，不得回到包氏家
族；死亡之后，不得葬于包家墓地之中。不遵从
我的意志的，不是我的子孙。
  第六，要“和为贵”，不要动辄对簿公堂。向
朗《遗言诫子》载：“天地和则万物生，君臣和则
国家平，九族和则动得所求，静得所安。是以圣
人守和，以存以亡也……贫非人患，惟和为贵，
汝其勉之。”意思是，天地相和才有万物生长，
君臣一心才有国家安宁，九族亲和，行动起来
就能成事，静而不动就可平安无事。所以圣人
都遵循一个“和”字，和则存不和则亡。贫不是
真正的疾患，只有和才是最可贵的，你可要尽
力去做啊！
  遵守国法和遵守家法是什么关系呢？在我
看来，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清代文学家、学者李
兆洛在《诫子书》中对子孙的最低要求就是遵守
家法。他说：“汝等资皆中下，吾不望以功名显
荣，能淳淳谨谨为乡里自好之人，便是克守家
法，吾愿足矣。”意思是，你们的资质都属中下
等，我不希望你们以功名求得显荣，只希望能够
专心谨慎，做乡里洁身自好的人，便是遵守家
法，我的愿望就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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